
杜集区城乡低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 
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审批和监管职能有效分

离，优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流程，提高识别精度和

能效保障，更好地衔接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根据《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

民政厅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皖民办发„2020‟1 号）和《安

徽省民政厅<关于 2020 年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工作要点>的通知》

（皖民社救函„2020‟45 号）等文件要求，决定将城乡低保审

批权限委托下放到各镇、街道、开发区。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

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充分发挥低保制度在改善民生和助力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将

城乡低保区级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到各镇、街道、开发区，由各镇、

街道、开发区负责开展城乡低保事项审核审批工作，进一步缩短

审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第一时间得

到救助，让低保工作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作用上更加明显。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区城乡低保审批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区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杜集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委托



下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承担领导小组

的日常工作。各镇、街道、开发区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加强工

作领导和组织协调，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 

三、工作内容 

（一）规范有序，下放权限。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将区民政

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审批权下放到各镇、街道、开发区。 

（二）明确职责，理顺关系。明确区民政局、各镇、街道、

开发区和村（居）委会的工作职责，确保各责任主体落实到位，

切实提高社会救助对象认定精准度。 

村（居）两委职责：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协助镇、街道、

开发区做好低保申请及审核工作。履行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报告职

责，协助有困难的家庭提出救助申请；协助各镇、街道、开发区

开展家庭经济状况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示，做好材料收集上

报工作；协助做好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作；协助做好社会救助政

策宣传等工作。 

镇、街道、开发区职责：各镇、街道、开发区是履行城乡低

保受理、审核、审批的责任主体，负责做好城乡低保工作的受理、

审核、审批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作，包括申请受理、发起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近亲属备案、组织入户调查、组织民主评议、审

核和审批，以及公示监督（民主评议结果公示、审批结果公示、

救助对象长期公示）、政策宣传、档案管理；按月将享受城乡低



保保障对象花名册、发放金额提交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职责：区民政局是全区社会救助工作监管责任主体。

负责制定区级社会救助相关工作方案，指导各镇、街道、开发区

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和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做好业务培训

工作；在每月资金发放前区民政局通过信息系统检查监督镇、街

道、开发区审批工作过程和结果；按照各镇、街道、开发区每月

审批结果通过低保信息系统导出当月发放花名册报至区财政局

通过社会化发放；会同区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做好监督

检查，加强对救助资金的监管。 

（三）优化流程，规范程序。区民政局依据《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

程》（皖民社救字„2016‟185 号）、《淮北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淮

北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评估认定办法（试行）>的

通知》（淮民社救字„2020‟6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制定

切合实际和便于操作的城乡低保申请审核审批程序，细化工作操

作流程，落实规范化管理，切实提高救助对象认定和保障水平。 

（四）完善信息数据，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区民政局负责

加强对城乡低保网上无纸化审批工作业务培训，指导镇、街道、

开发区统一使用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进行网上受理和

审核审批，并结合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城乡低保家庭核查工作，

全面提高城乡低保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城乡低保审批权限下放各镇、街道、

开发区，是针对救助对象分布面广、工作量大而进行的创新改革。

此项改革将有效解决区镇两级低保工作权责不一问题，全面提升

救助对象认定的准确度和审批时效。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有

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批权下放工作列为

当前民政重点工作任务抓紧抓好，确保抓出成效。 

（二）加强队伍建设。各镇、街道、开发区要结合实际，及

时调整充实，配足配强民政工作人员，确保工作实施顺利。区民

政局要加强对各镇、街道、开发区的业务培训和指导服务工作，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精心组织实施。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有关部门要

按照此项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及时落实权

限下放，根据推进情况不断完善工作措施，确保放得下、接得住、

管得好。要做好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确保工作取

得成效。要利用村务公开栏、宣传资料发放、政策咨询和媒体宣

传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做到政策入村入

组入户，使群众真正了解这些惠民政策、知晓申报流程等。 

（四）落实经费保障。各镇、街道、开发区要将社会救助工

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工作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对

本单位社会救助工作办公设备及时更新维护，确保信息数据顺畅

上传和平稳安全运行。 

（五）严格纪律监督。要遵循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严格程



序的原则，严禁办理“人情保”、“关系保”，防止“漏保”，严禁

骗取救助待遇，严禁截留挪用救助资金。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组织不力、敷衍了事等行为将依规进行查

处，并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报请有关部门严格责任追究。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杜集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领导小

组 

2.杜集区城乡低保工作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实施细则 

 

 

 

 

 

 

 

 

 

 

 

 

 



附件 1 

 

杜集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委托下放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梁龙义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副 组 长：王学成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张  伟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吴  华   区政府办主任 

          王晋东   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 

张忠俊   区委编办主任 

聂泽学   区民政局局长 

曹立民   区教育局局长 

邵世光   区司法局局长 

杨登俊   区财政局局长 

吴信发   区人社局局长 

李  涛   区住建局局长 

王海芳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局长 

冯光明   区卫健委主任 

贾善场   区审计局局长 

陈  群   区残联理事长 

郭守厚   高岳街道办事处主任 



朱守杰   矿山集街道办事处主任 

纵海燕   石台镇政府镇长 

高  丽   朔里镇政府镇长 

高鲲鹏   段园镇政府镇长 

梁圣杰   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聂泽学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并统筹抓好综合

协调、流程细化和监督指导等工作。 

 

 

 

 

 

 

 

 

 

 

 

 

 



 

附件 2 

 

杜集区城乡低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 
实施细则 

 

城乡低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至各镇、街道、开发区后，由镇、

街道、开发区受理城乡低保申请，在村（居）委会的协助下，经

信息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开公示等流程后，进行审核

审批；审批结果汇总上报至区民政局备案，由区民政局对审批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城乡低保申请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原则上以户为单位由户主或其代理人直

接向户籍所在地提出书面申请。受申请人委托，村（居）委会可

以代为提交。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填写《申请家庭经济

状况信息表》、《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授权书》，如实声明家庭收

入和财产状况并授权管理机关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镇、

街道、开发区应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备、

符合法定形式的，及时受理；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其代理人要补齐的材料。受理申请后，

应将申请家庭相关信息和经济核对状况授权书录入“安徽省最低

生活保障信息系统”。 



杜集区范围内户籍地址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并且在实际

居住地长期居住的（一年以上），向实际居住地人民政府提出申

请。 

二、城乡低保审核 

（一）信息核对。镇、街道、开发区通过区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委托核对机构，对申请人家庭成员及法定义务人的经济

状况进行核对，并出具核对报告。 

（二）入户调查。镇、街道、开发区受理申请后，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在村（居）委会协助下，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信函索证等方式，了解申请人家庭实际生活情况和家庭收入、财

产状况，填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并由调查人员、申请人（被

调查人）分别签字确认。 

（三）民主评议。民主评议不作为低保申请的前臵条件，各

镇、街道、开发区可以结合年度复核工作组织进行。镇、街道、

开发区应当在村（居）委会的协助下对申请人声明的家庭收入和

财产状况以及入户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进行民主评议。以

镇、街道、开发区、村（居）为单位或分片进行民主评议，民主

评议小组由镇、街道、开发区、工作人员、包村（居）干部、村

（居）委会成员、熟悉申请人家庭情况的党员代表、村（居）民

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村（居）民代表人数不少于参加评议人数

的三分之一，村（居）委会成员不多于三分之一，每次民主评议

小组成员人数不得少于 9 人（评议成员人数应为单数）。票数过



半的申请家庭视为通过民主评议，对民主评议有较大异议的申请，

应重新调查核实家庭经济状况。 

（四）公开公示。对民主评议无异议的，村（居）委会对申

请家庭基本信息、评议结果进行公示。公示 7日后，对符合条件

的，镇、街道、开发区民政办提出初审意见，报镇、街道、开发

区评审会审批。 

三、城乡低保审批 

镇、街道、开发区应组织召开评审会，对前期审核材料、办

理过程进行全面审查，提出审批意见，形成评审会议记录。评审

会由镇、街道、开发区分管负责人召集，人数不少于 5人。审批

结果、评审会议记录上传至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打印

《审核审批表》存档，同时将汇总资料报区民政局备案。对享受

城乡低保待遇的对象，按要求在申请人所在村（居）进行长期公

示。 

四、区级备案管理 

区民政局对镇、街道、开发区审批的城乡低保对象按照不低

于 30%的比例开展抽查。根据抽查情况，对办理程序不合规、对

象认定不准确的提出整改要求，确保城乡低保政策精准落实。 

五、档案管理 

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对象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一）健全纸质档案。纸质档案要求一户一档，材料包括户

口本、身份证、相关困难证明材料等原件或复印件，申请及授权



书，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入户调查表，民主评议记录，公示

照片，审核审批表，动态管理审核审批表等。按照“谁审批、谁

存档”的要求，妥善保管好申报审批档案、台账和报表。 

（二）健全电子档案。电子档案主要以安徽省低保信息系统

为基础，按要求准确、完整地录入城乡低保家庭信息、救助情况

及审核审批意见。同时要将纸质档案中的有效证明材料、入户调

查表、核对报告、评议公示情况，评审会议记录通过系统扫描，

以图片方式录入低保系统，确保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一致。 

六、日常管理 

（一）定期复核。对获得城乡低保待遇的对象定期进行核查。

对 A 类、B类家庭，可每年核查一次；对 C类家庭，可半年核查

一次。应按月与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比对殡葬信息，因

死亡注销户籍或户籍迁出本区的人员应立即停保。复核总结和变

更资料报区民政局备案。 

（二）动态管理。城乡低保对象家庭成员、收入和财产等情

况发生变化的，户主应在 1 个月内主动告知村（居）委会或镇、

街道、开发区。由镇、街道、开发区按审批程序，及时为其办理

相关变更手续，并在其证件和档案中进行相应登记。调整变更资

料及时报区民政局备案。 

七、系统操作 

（一）城乡低保申请受理、审核、审批通过安徽省最低生活

保障信息系统网上操作； 



（二）按照“当月审批，下月享受”的要求，每月 25日前，

各镇、街道、开发区完成下月新增对象网上审批； 

（三）每月 1日前，各镇、街道、开发区完成信息系统动态

调整工作，确保系统数据与资金发放花名册保持一致，当月名单

上报区民政局。 

（四）区民政局会同财政局及时发放城乡低保金。 

 

 

 

 


